附件：
桂林市拔尖会计人才（第三期）培养对象承诺及单位回执单
	承诺人
	
	工作单位
	

	
我自愿参加桂林市拔尖会计人才（第三期）培养计划，自觉遵守培训期间各项纪律，完成培训课程和学习任务，接受桂林市财政局和委托培养院校在培训期间的考核和管理，诚实守信。
如有违反，自愿放弃录取资格。
签名：
时间：2023年  月   日

	学员所在单位支持声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单位支持该同志参加桂林市拔尖会计人才（第三期）培养计划，给予该学员集中培训期间所需时间，及按规定报销往返交通费和食宿费等必要的保障。
（如所在单位另有声明，请在以下空白处填写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月   日




此表一式三份，市财政局会计管理科一份，学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一份，学员自存一份。


